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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苏省城市照明专项规划

编制纲要 （ 试行 ） 》的通知

各市建设局（委）、规划局、市政公用局、城管局：

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按照几

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使城市照明的建设与管理步入科学化、有序化

的轨道，根据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强城市照明管理促进节约

用电工作的意见》（建城 〖 2004 〗 204 号）的要求，为规范、制

导各市编制城市照明专项规划工作，我厅组织编制了《江苏省城市照

明专项规划编制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现印发给你

们，并提出如下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 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编制的时间要求。各市要按照《纲要》

要求，结合当地实际，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尽快组织编制或修定完善

本市的城市照明专项规划。各省辖市要在 2006 年底前完成城市照明

专项规划的编制或修订完善工作，各县（市）要在 2008 年底前完成。

二、 加强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组织领导。各市城市照

明行政主管部门要把编制城市照明专项规划工作主动向城市政府作

出汇报，并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予以实施。按照建设部、国家发

改委建城（ 2004 ） 204 号文件中“按照ˊ有利管理、集中高效ˋ

的原则。积极探索将城市照明建设、管理统一到一个部门，集中行使

管理职能”要求，一个城市的照明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应由一个部门牵

头负责。原则上应由城市功能照明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其他部门协

作配合。县（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由省辖市城市照明行政

主管部门部署落实，并知道编制工作。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编制单位的

选顶要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择优选择有相应资质的规划编

制单位。各地要列出经费用于规划编制工作，以确保此项工作如期完

成。

三、 严格实行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的评审制度。为保证规划编制

的质量，各省辖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编制完成后，应召集市相关部门

组织行政审查，并由当地负责编制专项规划的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我

厅，待我厅会同省经贸委组织技术审查后，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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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评审工作由省辖市城市照明行政主管部

门会同市经贸（发改）委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通过后，报各县（市）人

民政府批准实施。

各地在执行《纲要》（试行）过程中如有问题或建议，请及时与

我厅城市建设与管理处联系。

联系人：黄耀日

联系电话（传真）： 025-83302161

附：《江苏省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编制纲要（试行）》

二 00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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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编制纲要

（试行）

第一章 城市概况

第一节 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城市的地理位置、城市特征和规划区范围内的地形、地质、气候

特点。

第二节 社会经济

1、城市性质、规模、经济、人口状况；

2、城市功能布局、土地利用状况、城市化程度。

第三节 城市布局

1、快速通道、主干道、次干道、支路、街巷道路及广场分布；

2、城市河道及大型桥梁、隧道、湖泊、山体的分布；

3、主要标志性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分布；

4、历史文化、园林景区、自然景点、商业区分布；

5、居民住宅区分布。

第四节 城市总体规划概述

1、城市性质、经济、功能布局、规模（人口、用地范围）规划，

城市化程度；

2、城市路网（含高架快速路、互通、隧道）、河道、湖泊规划；

3、城市交通发展规划；

4、城市标志性建筑、大型公共建筑规划；

5、商业区、居住区、生态绿化规划；

6、10KV 配电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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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照明设施现状及分析

第一节 城市照明设施及管理现状

1、功能照明设施现状；

2、景观照明设施现状；

3、城市照明规划、建设执行国家、省、市规范状况；

4、城市照明设施的建设、运行、维护、管理体制及资金来源状

况。

第二节 城市照明特征分析

1、城市照明特征“亮度（照度）等指标值，亮灯率，设施完好

率，城市道路装灯率，主、次干道架空线入地率、线网安全性。

2、城市照明节能：高效光源、电器、灯具等”四新“成果的推

广应用，照明功率密度。

3、城市照明的亮度与色彩的科学配置，市民夜间出行的安全与

舒适度。

4、城市照明控制网络和照明配电布置。

第三节 城市照明问题分析

1、规划、设计、建设（改造）、管理体制统一的问题；

2、执行国家相关法规、政策、规范等方面问题；

3、功能照明及景观照明的管理问题；

4、城市照明维修经费、基地设施配套等问题。

第三章 规划范围和目标

第一节 规划年限、范围

1、规划年限：本规划以 2005 年为基准年。

近期： 2006~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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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 2011~2020 年

2、规划范围：本规划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对应，包括城市范围

内的道路、街巷、住宅区、桥梁、隧道、广场、公共绿地和建筑物等

功能照明与夜间景观照明。

3、规划深度：应与城市总体规划各阶段深度相适应。

第二节 规划目标及依据

规划目标的制定参照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发

展计划。

1、近期目标：

建立绿色照明体系，建设一批节能--绿色照明示范工程；

功能照明达标建设，完善小区照明系统，消灭盲区；

改造光污染严重的工程，架空线路入地与城市道路改造同步实

施；

建立智能化监控系统。

2、远期目标

普及绿色照明工程；

形成富有城市特色的景观照明；

实现智能化监控及管理系统；

照明功率密度达到节能指标。

3、规划依据：

城市总体规划；

国家、省、市、颁布的城市照明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

范、标准。

第四章 城市照明规划

第一节 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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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照明规划应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安全和谐，突出特色，

远近结合，主次分明，统筹兼顾，持续发展，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推

进行业科技进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第二节 规划原则

1、服从和服务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原则；

2、体现城市特征、突出重点、整体协调的原则；

3、远近结合、适度超前，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4、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原则；

5、建设成本与维修成本统筹兼顾的原则；

6、方便维护及管理的原则。

第三节 功能照明规划

根据国家标准，城市近、远期总体规划及道路、广场等与周边环

境的性质，确定道路的照明等级，并绘制出功能照明分级图、表。

第四节 景观照明规划

根据城市自然、人文、历史等特征，标志性建筑、园林风景区、

商业区等的分布和联系，构建点、线、面相结合、错落有致、明暗适

宜、和谐统一、富有特色的城市景观照明总体框架，并绘制出景观照

明总体框架图、亮度分级图、光色分布图等。

第五节 配电和控制规划

根据城市供电规划和城市照明规划，测算用电需求，合理分布配

电点，实行统一集中智能化监控，并绘制出配电点分布图、控制网络

图和用电负荷估算表。

第六节 节能环保规划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照明设计标准和节能规定，优化设计，优先选

用高效节能产品，贯彻”集中、高效、节能、环保、健康“的绿色照

明理念，提高城市照明质量，改善人居环境。

第七节 维护管理基地和设施配套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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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确定的维护管理规模、服务范围。合理确

定城市照明维护管理的基地数量、位置、规模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第五章 规划的评估与实施

第一节 规划评估

1、城市照明总体效益评价；

2、节能和环保评价；

3、城市照明规划可实施性和可持续性评价。

第二节 规划实施

1、近、远期城市照明设施建设和维护规模；

2、项目建设时序；

3、维护管理基地和设施配套；

4、投资与维修估算；

5、筹措资金。

第六章 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1、成立集中统一的城市照明管理机构，建立完善法规、规章制

度和科学的管理体系。

2、实行设计方案审核制。

3、实行设计、施工、监理准入和招投标制，工程建设项目竣工

验收及移交制度，加强运行维护监管。

4、公益性城市照明经费应纳入公共财政体系，由城市政府提供

资金保证。

备 注：

一、规划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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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文件由规划文本、规划说明书和图纸组成。

规划说明应包括文字说明（对规划文本的具体说明）、基础资料

和预测数据（尽可能表格化）。

图纸分现状图和规划图，图幅及图纸比列与城镇总体规划一致。

图面应标明图名、规划年限、比列、图列、编制单位、日期等。

二、图纸资料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城市建成区域、规划区域范围、功能分区；

2、城市照明现状图；

3、功能照明分级图、表；

4、景观照明总体框架图、亮度分级图、光色分布图；

5、用电负荷估算表；

6、配电点分布图、控制网络图；

7、城市照明项目规划建设时序；

8、维护管理基地分布图；

9、其他有关图纸资料。

三、有关规划参考指标参照国家有关标准执行。


